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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江苏普诺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

股暨引进外部投资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达技术” 或“公司” ）之控股子公司江苏普诺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普诺威” 、“标的公司” 、“目标公司” ）基于未来发展战略的需要，为进一步推动普诺威IC载板相

关业务的发展，普诺威及其股东马洪伟、朱小红同崇达技术及另外12家外部投资机构包括：嘉兴浙港春霖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浙港春霖” ）、共青城春霖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共青城春霖微” ）、聚源信诚（嘉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源信诚（嘉

兴）” ）、全德学镂科芯创业投资基金（青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全德学镂科芯” ）、全德学三

专芯创业投资（平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全德学三专芯” ）、江苏盛宇华天产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江苏盛宇华天” ）、丹阳盛宇鸿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丹阳盛宇

鸿图” ）、深圳市中小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市中小担” ）、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三号三期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市人才创新” ）、江苏高投毅达宁海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江苏高投毅达” ）、苏州高投毅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高投毅达” ）、

江苏紫金文化产业二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江苏紫金文化” ），签署了《江苏普诺威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以下简称“增资协议” ）、《江苏普诺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

称“股份转让协议” ），崇达技术及12家外部投资机构合计向普诺威增资400,001,130元，本次增资对应新增

普诺威股本合计28,467,400股， 同时崇达技术及12家外部投资机构购买马洪伟持有的普诺威股份合计12,

098,600股。

普诺威已就本次交易事项完成了相关工商变更工作，并于2022年6月29日取得苏州市行政审批局下发的

《登记通知书》。

（二）履行审议程序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投资制度》等有关规定，本次投资在总

经理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嘉兴浙港春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2、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02MA7E1E6JXK

3、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东栅街道南江路1856号基金小镇1号楼172室-85

4、执行事务合伙人：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注册资本：82,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年12月06日

7、主要股东：杭州海港创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长三角（嘉兴）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嘉兴科技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共青城春霖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2、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405MA7MHB2568

3、注册地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基金小镇内

4、执行事务合伙人：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注册资本：10,072.5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2年04月11日

7、主要股东：长三角（嘉兴）战略新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叶玉龙、闫敏静、石观群、李彬。

8、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三）聚源信诚（嘉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2、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21MA2JEEF83C

3、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惠民街道东升路8号411室

4、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聚源炘芯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注册资本：110,5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0年09月05日

7、主要股东：嘉善经济技术开发区实业有限公司、建信领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中芯

晶圆股权投资（宁波）有限公司、北京金融街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四）全德学镂科芯创业投资基金（青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2、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02MA3WQNY96Q

3、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宁夏路288号3号楼106室0298(集中办公区)

4、执行事务合伙人：金芯通创业咨询服务（青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注册资本：30,8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年04月28日

7、主要股东：李威、南通华泓投资有限公司、马淑芬、南通富泓智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东利扬

芯片测试股份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五）全德学三专芯创业投资（平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2、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8MA8TPDHP2A

3、注册地址：平潭综合实验区金井湾片区商务营运中心6号楼5层511室-x00392(集群注册)

4、执行事务合伙人：全德学尔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

5、注册资本：6,11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年08月05日

7、主要股东：常州吉瑞创投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平、江苏东布洲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夏文飞、张

振宇、周晓丽、全德学尔私募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六）江苏盛宇华天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2、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5MA27EWM43A

3、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白龙江东街9号B2幢北楼16层1602-4室

4、执行事务合伙人：南京华宇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注册资本：106,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年11月17日

7、主要股东：丹阳盛宇高鑫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安天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锍

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江苏鱼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朱江声。

8、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七）丹阳盛宇鸿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2、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181MA253NBY22

3、注册地址：丹阳市宝塔路15号

4、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盛宇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年01月22日

7、主要股东：上海锍晟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陈建平、丹阳市天鑫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安赫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溢伊企业管理中心。

8、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八）深圳市中小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50487179C

3、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深圳湾创业投资大厦1803

4、法定代表人：温卫民

5、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2年06月26日

7、主要股东：深圳担保集团有限公司100%持股。

8、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九）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三号三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2、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WYQA5D

3、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滨海社区高新南十道87、89、91号软件产业基地2栋C1502

4、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市中小担人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注册资本：37,5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年07月26日

7、主要股东：深圳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德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

青城恒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

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十）江苏高投毅达宁海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2、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MA1YHCUW80

3、注册地址：南京市江北新区研创园团结路99号孵鹰大厦1154室

4、执行事务合伙人：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5、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9年06月06日

7、主要股东：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沿海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市产业发展基金有限

公司、南京江北新区战略投资协同创新基金（有限合伙）、西藏爱达汇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创业投资、股权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十一）苏州高投毅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2、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3MA22XN9Q5G

3、注册地址：昆山市玉山镇前进西路1899号1号房

4、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毅达汇智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5、注册资本：31,5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0年11月03日

7、主要股东：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昆山高新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昆山市国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宝银金投资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十二）江苏紫金文化产业二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2、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302452571L

3、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59号国睿大厦二号楼B区4楼504室

4、执行事务合伙人：南京毅达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5、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4年09月16日

7、主要股东：江苏省财政厅、江苏高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文

化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8、经营范围：对文化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和项目投资；对被投资企业提供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交易对方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江苏普诺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4年4月9日

住所 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宏洋路322号

法定代表人 马洪伟

注册资本 11,031.1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0761005148J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研发、生产、销售高密度互连印制电路板、集成电路封装载板、刚挠印制电路板；

元器件贴装；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前述经营项目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前置许可经营、限制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永续经营

股权结构（本次交易前）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崇达技术 6,067.50 55.00%

马洪伟 4,673.40 42.37%

朱小红 224.50 2.03%

其他股东 65.70 0.60%

合计 11,031.10 100.00%

（二）标的公司简介

普诺威成立于2004年，坐落于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民营经济开发区，主要产品包括IC载板、内埋器件系

列封装载板、5G射频封装载板等，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TWS耳机、可穿戴设备、电脑、智能音箱及

其他家居等消费电子领域，以及通讯、物联网、室内外显示屏、汽车等领域。

普诺威拥有业内领先的自主核心技术和可持续研发能力，拥有半蚀刻技术、平面埋电阻电容技术、立体器

件埋入技术、 电泳工艺应用技术等核心技术和30多项专利和非专利技术， 先后荣获江苏省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昆山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国家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或奖项。 经过近18年的发展，普诺威与许

多大型优质客户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直接客户包括歌尔股份、瑞声科技、钰钛科技等国内知名电

子元器件企业，间接客户均为上述应用行业知名企业。

（三）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普诺威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2年3月31日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52,594.43 47,192.36

负债总额 19,197.88 16,978.88

净资产 33,396.55 30,213.47

项目 2022年第一季度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12,396.60 49,734.09

利润总额 3,648.30 14,749.16

净利润 3,185.83 12,845.69

注：2021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本次交易前后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中，崇达技术及另外12家外部投资机构向普诺威增资并受让马洪伟持有普诺威股份前后，普诺

威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股东持股数

（股）

本次交易

前持股比

例

本次交易导致股本增减变动

（股）

本次交易后股

东持股数

（股）

本次交易

后持股比

例

增资对应新增

股份

受让马洪伟股

份

崇达技术 60,675,000 55.00% 4,994,300 2,122,600 67,791,900 48.85%

马洪伟 46,734,000 42.37% - -12,098,600 34,635,400 24.96%

朱小红 2,245,000 2.03% - - 2,245,000 1.62%

其他股东 657,000 0.60% - - 657,000 0.47%

嘉兴浙港春霖 - - 1,922,700 817,200 2,739,900 1.97%

共青城春霖微 - - 4,869,400 2,069,500 6,938,900 5.00%

聚源信诚（嘉兴） - - 2,996,600 1,273,500 4,270,100 3.08%

全德学镂科芯 - - 1,997,700 849,000 2,846,700 2.05%

全德学三专芯 - - 2,846,700 1,209,900 4,056,600 2.92%

江苏盛宇华天 - - 1,498,300 636,800 2,135,100 1.54%

丹阳盛宇鸿图 - - 998,900 424,500 1,423,400 1.03%

深圳市中小担 - - 1,248,600 530,600 1,779,200 1.28%

深圳市人才创新 - - 1,248,600 530,600 1,779,200 1.28%

江苏高投毅达 - - 799,100 339,600 1,138,700 0.82%

苏州高投毅达 - - 799,100 339,600 1,138,700 0.82%

江苏紫金文化 - - 2,247,400 955,200 3,202,600 2.31%

合计 110,311,000 100.00% 28,467,400 0 138,778,400 100.00%

五、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协议

1、本次增资安排

各方同意， 投资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合计人民币400,001,130元认购目标公司28,467,400元的新增

注册资本。 上述增资款中，28,467,400元作为目标公司新增注册资本，371,533,730元作为溢价进入目标公

司的资本公积。

2、投资者增资情况

增资方名称 增资额（元） 增资对应新增股份（股）

崇达技术 70,175,908 4,994,300

嘉兴浙港春霖 27,016,242 1,922,700

共青城春霖微 68,420,913 4,869,400

聚源信诚（嘉兴） 42,105,826 2,996,600

全德学镂科芯 28,070,082 1,997,700

全德学三专芯 39,999,551 2,846,700

江苏盛宇华天 21,052,913 1,498,300

丹阳盛宇鸿图 14,035,744 998,900

深圳市中小担 17,544,328 1,248,600

深圳市人才创新 17,544,328 1,248,600

江苏高投毅达 11,228,314 799,100

苏州高投毅达 11,228,314 799,100

江苏紫金文化 31,578,667 2,247,400

合计 400,001,130 28,467,400

3、支付安排

本协议规定的交割条件均得到满足之日或被投资方豁免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交割日” ），投资方

应向目标公司缴付全部投资款。

4、交割先决条件

4.1目标公司的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已经通过决议批准如下事项：（1）本次增资及本次股份转让；（2）目标

公司签署及履行本协议和股东协议；（3）修订后的目标公司章程；及（4）其他为实现本次增资及本次股份转

让之目的和履行相关交易文件之条款规定所必需的事项；

4.2过渡期内，目标公司的经营或财务状况等方面不发生重大不利影响，目标公司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利润

分配（目标公司按照本协议约定针对2021年净利润进行分红的情况除外）；

4.3过渡期内，目标公司未与任何关键员工（包含但不限于目标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解除

劳动合同关系（关键员工列表请见附件）；

4.4过渡期内， 目标公司其他核心股东不得直接或间接转让其所持有的部分或全部目标公司股份或在其

上设置质押等权利负担，目标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除外。

5、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任何一方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声明和保证是不真实、不正确、或具有误导性的，或其未能

按本协议的规定履行其承诺或义务，且其未能在收到任何其他一方书面通知之日起15日内予以纠正，则构成

对本协议的违约（该方为“违约方” ）。 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造成的其他各方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

投资价值损失、合理利润损失、律师费用、诉讼费用以及其他为追究违约责任而支付的合理费用）。

（二）股份转让协议

1、本次股份转让安排

各方同意， 投资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以合计人民币169,999,849元受让马洪伟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12,

098,600股股份。 马洪伟同意依本协议之约定向各投资方转让其持有的标的股份。

2、投资者受让股份情况

投资方名称 投资额（元） 受让马洪伟股份（股）

崇达技术 29,825,077 2,122,600

嘉兴浙港春霖 11,482,641 817,200

共青城春霖微 29,078,958 2,069,500

聚源信诚（嘉兴） 17,894,203 1,273,500

全德学镂科芯 11,929,469 849,000

全德学三专芯 17,000,547 1,209,900

江苏盛宇华天 8,947,804 636,800

丹阳盛宇鸿图 5,964,734 424,500

深圳市中小担 7,455,567 530,600

深圳市人才创新 7,455,567 530,600

江苏高投毅达 4,771,788 339,600

苏州高投毅达 4,771,788 339,600

江苏紫金文化 13,421,706 955,200

合计 169,999,849 12,098,600

3、支付安排

各方同意， 各投资方应当自各方另行签署的增资协议项下交割先决条件满足或经各投资方以书面形式

予以豁免后的十五（15）个工作日内，将其应付的股份转让价款中50%（“首期款” ）汇入马洪伟银行账户。

马洪伟应在收到首期款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股份转让涉及个人所得税等税费的缴纳并取得相应的

完税证明。

各投资方应当在增资协议所述的交割先决条件持续满足且马洪伟向其提供上述完税证明原件扫描件后

的十（10）个工作日内，将其应付的股份转让款中的50%（“尾款” ）汇入马洪伟银行账户。

4、违约责任

各方同意，尽管有前述约定，如因马洪伟原因，马洪伟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或违反相关保证

承诺的，则各投资方有权采取如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措施以维护其权利:

(1)�要求马洪伟强制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2)�要求马洪伟赔偿乙方全部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参与异地诉讼之合

理交通住宿费)。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普诺威专注于IC载板、内埋器件系列封装载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本次交易引入外部投资者有利于优

化普诺威资本结构，有助于推动普诺威IC载板业务的发展，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业绩，增强公司的整体实力和

核心竞争优势，符合公司及普诺威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存在的风险

普诺威本次引入外部投资者可能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 公司将加强内部协作机制的建立和

运行，积极防范上述风险，确保公司投资的安全和收益。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资普诺威及购买马洪伟所持普诺威股份的资金合计100,000,985元，均来源于公司的自有资

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影响公司和普诺威的独

立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普诺威股权比例由55.00%变更为48.85%，由公司提名并最终任免的董事目前

占普诺威董事会多数表决权，本次交易后公司仍对普诺威实施控制。根据《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交易未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普诺威仍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之内。

七、报备文件

1、本次所有交易方签署的《增资协议》；

2、本次所有交易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3、普诺威最新《营业执照》、《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0509�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华塑 公告编号：2022-045号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塑控股” ）于2022年4月2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147号）。 现就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年报显示，你公司主要收入确认的具体方法如下：“……液晶显示屏及整机销售……②外销业务：公司

接到销售订单后，按订单要求进行设计、采购、生产，产品完工后，按客户时间要求组织仓储部门发货，货物到

达海关并装船，取得出口报关单时确认收入” 。 二次回复显示，你公司存货-发出商品的主要核算内容是对于

已经发出但尚未确认销售收入的商品成本，其中销售给Sceptre的产品为离开天玑智谷仓库运往上海海关，向

海关报关后等待船运公司配舱并装船，取得货物提单。 你公司发出商品均为未同时达到报关并装船情形。

请你公司说明年报披露的外销业务收入确认的时点为取得出口报关单还是装船并取得货物提单，会计政

策与会计核算实际及贸易条款是否不符，是否影响外销业务收入金额的准确性。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公司子公司天玑智谷境外销售采取FOB（船上交货）方式进行交易，装船后的船运合同由客户签订并承

担运费。 按照FOB交易模式，卖方在指定装运港将货物装上买方指定的船舶或通过取得已交付至船上货物的

方式交货，货物灭失或损坏的风险在货物交到船上时转移。

天玑智谷取得提单后，按照合同约定：后续的船运合同由客户签订并承担运费；天玑智谷就该商品已享有

现时收款权利（即客户就该商品负有现时付款义务）；天玑智谷已将该商品的法定所有权转移给客户；天玑智

谷已将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即客户已取得该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天玑智谷外销业务收入的确认时点为装船取得提单时确认收入。 由于报关手续在前，与装船取得提单环

节紧密衔接且不可分割，2021年年报中以取得出口报关单时确认收入与实际收入确认时点影响不大。 装船取

得提单时确认收入与国际贸易FOB（船上交货）方式的规定的风险报酬转移条款相符，天玑智谷外销业务收

入确认准确。

综上所述，公司外销业务收入的确认时点为装船并取得提单时确认收入，与国际贸易FOB（船上交货）方

式的规定的风险报酬转移条款相符，公司外销业务收入确认准确。

会计师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华

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第三次问询函的回复》。

二、二次回复显示，天玑智谷主营业务中，与创维RGB的部分业务属于委托加工业务，已按照委托加工业

务模式（即净额法）进行会计处理，2021年度委托加工业务收入金额为1,775.64万元，占2021年总收入2.72%。

你公司报备文件中，天玑智谷作为受托方与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也签订了《委托加工协

议》，有效期至2022年4月29日。

请你公司核查2021年天玑智谷作为受托方的委托加工业务情况是否已准确、完整地对外披露。 如否，请补

充相关委托方名称，以及2021年及第四季度天玑智谷受托加工收入金额及占比，说明前述委托加工业务的会

计处理方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请说明天玑智谷相关委托加工业务收入是否需要根据本

所有关规定予以扣除及其理由。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天玑智谷2021年度受托加工业务情况

天玑智谷2021年度全年委托加工业务营业收入1,905.12万元，其中2021年度与创维RGB委托加工业务收

入金额为1,775.64万元，与大华科技委托加工业务收入金额为129.48万元；天玑智谷2021年10-12月纳入公司

2021年度合并报表范围的受托加工形成的营业收入为329.56万元。

单位：万元

委托单位 2021年度形成委托加工业务营业收入 其中：2021年10-12月 备注

创维RGB 1,775.64 329.56

大华科技 129.48

合计 1,905.12 329.56

注：与大华科技同时签订了2份协议，一份为2021年4月15日签订的常规采购协议，一份为基于OC资源紧

张及价格波动，在与大华科技充分沟通一致的情况下，于2021年4月30日签订的《委托加工协议》；2021年4月

30日签订的《委托加工协议》约定期间为从签订日到2022年4月29日，实际执行委托加工形成营业收入133.58

万元，其中2021年6-7月份129.48万元，2022年3月4.1万元，截止2022年4月底，本委托加工协议已执行完结。

《委托加工协议》签订背景：基于对某一型号款式液晶显示器所需采用OC市场价格波动、供需紧张状况的

考量，在接受客户订单时，为防范损失及交期延迟影响，在与客户充分沟通并同意的情况下，采用OC由客户提

供，其他辅助材料由天玑智谷自行采购的委托加工方式进行生产。

（二）委托加工业务的会计处理方式

委托加工是指由委托方提供原材料和主要材料，受托方按照委托方的要求制造货物并收取加工费和代垫

部分辅助材料加工的业务。 天玑智谷纳入公司2021年度合并的营业收入中（即天玑智谷2021年10-12月份营

业收入），涉及的委托加工业务收入只有创维RGB的部分业务属于委托加工业务，已按照委托加工业务模式中

的受托加工业务进行会计处理。

天玑智谷在委托加工业务中为受托方，会计处理方式为：

1、收到委托方提供的受托加工的材料（均为OC)时，根据委托方名称、物料类型，编制单一的物料编码，进

行实物清点验收及ERP系统仓储模块数据录入，同时在ERP系统内显示此类物料入库单价标注为零价格。此类

物料领用时按系统单一编码出库，且出库价格为零。

2、对于加工过程中发生的生产成本：

借：生产成本

贷：原材料-OC� � � � 0（成本为零）

原材料-辅助材料

应付职工薪酬

制造费用

3、加工完成按合同规定发给委托方时：

（1）确认销售收入

借：应收账款(或银行存款)

贷：主营业务收入(加工费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2）同时结转销售成本：

借：主营业务成本

贷：生产成本

（三）天玑智谷相关受托加工业务收入不属于应当予以扣除的收入

根据深交所于2021年11月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2号———营业收入扣除相关

事项》规定，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是指与上市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或者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

关，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具有偶发性和临时性，影响报表使用者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收入。

天玑智谷主要服务和产品包括液晶显示器产品的开发、液晶面板及相关配件的选型及采购、液晶模组及

整机的组装等，天玑智谷为客户提供的委托加工服务围绕主营业务开展的受托加工，系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业务模式之一，受托加工业务是其提供的主要服务的一种方式，不具有偶发性、临时性，不属于按照深交所于

2021年11月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2号———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规定扣除的

营业收入。

综上所述，2021年天玑智谷作为受托方的委托加工业务情况已准确、完整地对外披露；公司按照受托加工

业务进行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该受托加工业务形成的收入不属于按照深交所于2021年11月发

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12号———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规定扣除的营业收入。

会计师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华

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第三次问询函的回复》。

三、年报显示，你公司并购天玑智谷交易的业绩补偿承诺期为2021年度、2022年度及2023年度，交易对方

承诺业绩承诺期实现的净利润累积不低于6,400万元， 业绩承诺期内标的公司拟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母净利润金额分别2021年1,150万元、2022年2,150万元、2023年3,100万元。 天玑智谷2021年度实际实现

的净利润为2,057.3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1,905.30万元。 据此，天玑智谷2021年业绩承诺完

成率达165.68%。 而此前重组问询函回复显示，天玑智谷2021年1-6月实现的扣非后净利润为496.21万元。

请你公司：

（一）结合重组时的评估报告及评估说明、盈利预测情况等，说明评估假设、评估时所选取的核心参数及

相关测算依据等是否发生重大变化，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与预测情况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需相应调

整盈利预测情况；

请独立财务顾问、评估师对上述问题（一）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结合重组时的评估报告及评估说明、盈利预测情况等，说明评估假设、评估时所选取的核心参数及相关

测算依据等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1）评估假设

重组时的评估报告披露的评估假设如下：

1）基本假设

①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根据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价值评

估。 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②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 公开

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是指一个有自愿的买方和卖方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方和卖

方的地位平等，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性或不

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 公开市场假设以资产在市场上可以公开买卖为基础。

③企业持续经营假设

企业持续经营假设是假设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的资产资源条件下，在可预见的未来经营期限内，其生产经

营业务可以合法地按其现状持续经营下去，其经营状况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④资产按现有用途使用假设

资产按现有用途使用假设是指假设资产将按当前的使用用途持续使用。 首先假定被评估范围内资产正处于

使用状态，其次假定按目前的用途和使用方式还将继续使用下去，没有考虑资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

2）一般假设

①本次评估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现行有关法律、宏观经济、金融以及产业政策等外部经济环境不会发

生不可预见的重大不利变化，亦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②本次评估没有考虑被评估单位及其资产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

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结论的影响。

③假设被评估单位所在地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税赋、税率等财税政策无重大变化，信贷政

策、利率、汇率等金融政策基本稳定。

④被评估单位现在及将来的经营业务合法合规，并且符合其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的相关约定。

3）收益法评估特别假设

①被评估单位的未来收益可以合理预期并用货币计量；预期收益所对应的风险能够度量；未来收益期限

能够确定或者合理预期。

②被评估单位目前及未来的管理层合法合规、勤勉尽职地履行其经营管理职能，本次经济行为实施后，亦

不会出现严重影响企业发展或损害股东利益情形，并继续保持现有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管理水平。

③未来预测期内被评估单位核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队伍相对稳定，不会出现影响企业经营发展和收益

实现的重大变动事项。

④被评估单位于评估基准日后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评估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性方面保

持一致。

⑤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均匀流入，现金流出为均匀流出。

⑥被评估单位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取得日期为2020年12月1日，有效期3年。假设现行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的相关法规政策未来无重大变化，评估师对企业目前的主营业务构成类型、研发人员构成、未来研发投入占

主营收入比例等指标分析后，基于对未来的合理推断，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具备持续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的条件，能够持续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

经核查，截至公司2021年年报披露时，上述评估假设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2）评估时所选取的核心参数

天玑智谷重组时评估报告选取的核心参数与2021年度实际数对比情况如下：

参数

重组报告期最后一期

（2021年1-6月）

重组报告预测数据

（2021年全年）

2021年实际数据

毛利率 6.95% 7.38% 9.43%

净利率 2.11% 1.83% 3.15%

所得税率 15.00% 15.00% 15.00%

天玑智谷2021年上半年与全年毛利率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及天玑智谷第四季度收入分析及增长的

合理性分析如下：

天玑智谷液晶屏整机为公司主导产品，随着科技进步，各产业对显示技术的需求不断提高，各种平板显示

技术被不断推出。 平板显示器具有厚度薄、重量轻、能耗低、无辐射、无闪烁、高分辨率等特点，其产业化程度不

断提高，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当前平板显示技术已取代CRT成为全球主流的显示技术。 未来市场前景将持续向

好，市场需求的增长为公司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2021年度天玑智谷液晶屏整机产品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90.06%，其毛利率2021年1-6月、2021年7-12

月分别为7.04%、13.92%；2021年7-12月毛利率大幅度上升，主要由于原材料价格受全球芯片短缺、市场供应

变动等因素影响，自2020年10月起开始上涨，至2021年7、8月达到顶峰，天玑智谷因在承接客户订单时通过调

整产品报价来转移原材料价格变动具有的一定滞后性且难以全部转移， 导致液晶屏整机毛利率有所下降；但

2021年下半年液晶面板、液晶模组价格逐步下降，因客户跟随原材料价格下降而调整报价亦具有滞后性且不

会全部调整，导致液晶屏整机毛利率上升。在天玑智谷液晶屏整机业务成本中，直接材料占比约95%，主要包括

液晶面板、液晶模组、主板、各种光学和结构组件等。

主要液晶显示面板价格变化：

（数据来源：wind）

下图为天玑智谷主要产品（赛普特）E278W-FPT(MD2758B)/27寸 FHD� 75Hz，其对应产品价格与原材

料（液晶显示屏）全年价格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天玑智谷采购、销售合同）

从主要液晶显示屏价格变化、天玑智谷主要产品及原材料价格变化趋势图可以看出，对应型号液晶显示

屏在2021年1-7月呈上涨趋势，2021年8月之后开始呈下降趋势，但因天玑智谷销售价格是以签订的销售订单

为基准，产品价格调整存在滞后，故导致上升阶段的上半年毛利率降低，下降阶段的下半年毛利率较高，重组

报告期外的2021年7-12月液晶面板单价主要呈下降趋势，进而拉高2021年全年毛利率水平。

在重组时，评估师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手持订单进行预测，基于2021年下半年可能产生的疫情和跨境航

运运力紧张等影响，2021年全年毛利率仅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1-6月的基础上考虑小幅上涨。

经核查，2021年年报与重组时评估假设未发生变化， 选取的核心参数及相关测算依据与2021年年报实际

数据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差异不大，且造成差异的原因均为重组时评估师复核公司管理层提供的盈利预测后，

根据在手订单及当时的疫情及海运情况谨慎地进行预测判断。 评估基准日后，由于主要原材料价格呈下降趋

势，天玑智谷实际的经营情况好于重组时的预测，导致部分核心参数好于重组时的预测。

2、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与预测情况差异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与预测情况差异较大的原因除前述的原材料价格下降导致毛利上涨的原因外，还在于

2021年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天玑智谷获得的订单数量快速增长。

2021年第三、四季度，天玑智谷获得订单量分别为33.47万台和85.15万台，而2021年全年的有效订单量为

159.27万台，第三、四季度获得的订单数占2021年全年的比例为74.48%，相对于上半年明显增长，主要原因如

下：

（1）2021年第四季度天玑智谷资金实力大幅增加

2021年第四季度，天玑智谷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业务发展得到了股东大力支持，截至2021年12月

31日，康达瑞信、天润达对天玑智谷的借款余额分别为5,500万元、2,900万元。 天玑智谷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湖

北省国资委后，在供应商处的信用等级从2021年第四季度起陆续提高，主要液晶面板供应商给予天玑智谷的

付款条件放宽，从合并前要求发货前全额付款变更为合并后取得了商业授信额度，即在供应商授信额度范围

内先收货、再付款。

在营运资金增加、 在主要供应商处信用等级提高后， 天玑智谷能够在同一时期内承接更多的项目订单。

2021年三、 四季度， 天玑智谷获得赛普特订单量分别为27.56万台和78.87万台， 四季度订单环比增幅达

186.15%。

（2）2021年上半年主要原材料液晶面板供应紧张，控制对赛普特订单与出货量

天玑智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是与赛普特提前确定订单，再下达生产备料指令，在原材料价格上涨、供应紧

张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无法按预算价格采购原材料而导致订单无法按期交付情况，因此，在液晶屏供应紧张、

价格持续上涨的2021年上半年，天玑智谷对订单总量有所控制，造成对赛普特的销售金额较小。

（3）2021年第四季度，液晶屏及货柜供应大幅改善

2021年下半年，液晶屏价格在2021年8月到达阶段峰值后呈下滑趋势，市场供应有所缓解，在液晶屏市场

供应充足情况下，备料环节不确定因素减少，天玑智谷可以执行更多的产品订单，因此2021年第三、四季度，天

玑智谷对赛普特的销售金额显著增加。 其中2021年第三季度，由于中美航线货柜紧张，且到季度内的2021年8

月液晶屏供应才开始缓解，天玑智谷对赛普特实际交付金额为8,555.40万元，未大幅增加；而在2021年第四季

度，中美航线货柜供应偏紧局面改善，在液晶屏供应充足和货柜供应增加的叠加效应基础上，销售金额迅速攀

升至18,141.13万元。

综上所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与预测情况差异较大的原因主要为：

（1）重组时未考虑上市公司及股东方给予的资金支持带来了协同效应；

（2）重组时未考虑主要原材料价格下降导致的毛利率增长情况；

（3）重组时未考虑2021年下半年液晶面板供应充足、中美海运航线货柜供应偏紧局面逐步改善情况下，

对赛普特供货量大幅上涨因素。

上述因素促使天玑智谷2021年收入及毛利率增长，导致天玑智谷业绩实现情况好于预测情况，从而导致

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与预测情况差异较大。 上述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与预测情况差异较大是具有合理性的。

3、是否需相应调整盈利预测情况

天玑智谷2021年下半年实际经营情况超出重组时评估预测系由于原材料价格变动、疫情和海运柜紧张造

成的需求集中释放导致，重组时评估人员无法对原材料价格变动趋势及供应情况、赛普特短期订单等事项进

行准确预计，在重组交易已设置奖励对价条款的情况下，无需对对重组时评估盈利预测情况进行调整。

综上所述，2021年年报与重组时评估假设未发生变化， 选取的核心参数及相关测算依据与2021年年报实

际数据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差异不大，且造成差异的原因均为重组时评估师复核公司管理层提供的盈利预测

后，根据在手订单及当时的疫情及海运情况谨慎地进行预测判断；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与预测情况差异较大具

有合理性，无需对重组时评估盈利预测情况作出调整。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年报的问询函的回复》。

评估师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

年报的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147号）所涉及问题的回复》。

（二）结合天玑智谷2022年1-3月扣非后净利润实现情况，说明是否存在提前确认相关收入、利润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二）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天玑智谷2022年1-3月扣非后净利润实现情况如下表（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1-3月

1、净利润 680.36

2、非经常性损益

（1）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25.97

（2）税收返还 9.70

（3）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4.22

减：所得税影响额 4.72

非经常性损益小计 26.7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53.63

天玑智谷2022年1-3月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653.63万元， 与天玑智谷2021年度全年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905.30万元比较，所占比例为34.31%，与2021年度平均每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476.33万元水平，超37.22%；主要原因系2021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导致市场变化，以及华塑控股

取得控制权后逐步提供资金支持，导致天玑智谷2021年度9月开始市场状况、资金状况逐步好转所致。

公司对2021年10月-2022年3月收入确认的单据及销售收款进行抽样检查，比照收入确认时点进行分析，

确认天玑智谷2021年度不存在提前确认相关收入、利润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意见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华

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第三次问询函的回复》。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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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

抗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0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中心1号楼中国海防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0,146,4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530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张纥先生主持。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因疫情防控要求，周利生先生、马晓民先生、张仁茹先生、顾浩先生、吴群

女士、李平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范国平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因疫情防控要求，周建中先生以视频方式出席；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夏军成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张舟先生列席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0,141,848 99.9989 4,600 0.0011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0,141,848 99.9989 4,600 0.0011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0,141,848 99.9989 4,600 0.0011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0,141,848 99.9989 4,600 0.0011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0,141,848 99.9989 4,600 0.0011 0 0.0000

6、议案名称：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0,141,848 99.9989 4,600 0.001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0,141,848 99.9989 4,600 0.001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753,775 99.9938 4,600 0.0062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上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0,141,848 99.9989 4,600 0.0011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继续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确定2022年度公司在财务公司存贷款及其他金融服务

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4,753,775 99.9938 4,600 0.0062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0,141,848 99.9989 4,600 0.0011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329,032,461 100.0000 0 0.0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97,338,9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770,467 99.8781 4,600 0.1219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28,000 85.8895 4,600 14.1105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3,742,46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01,109,387 99.9954 4,600 0.0046 0 0.0000

7

关于聘请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101,109,387 99.9954 4,600 0.0046 0 0.0000

8 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74,753,775 99.9938 4,600 0.0062 0 0.0000

9

关于2022年度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上

限的议案

101,109,387 99.9954 4,600 0.0046 0 0.0000

10

关于继续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确定2022

年度公司在财务公司存贷款及其他金融服务

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

74,753,775 99.9938 4,600 0.0062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其中议案8、10涉及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方股东有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的

355,388,073股股份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谭四军、程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600764� � � �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海防 编号：临2022-021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

抗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6月29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

会第十二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材料及时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张纥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董事9名，亲自参会董事8名，公司董事长范国平先

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张纥先生代为出席并投票表决。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

议经与会董事的认真讨论，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在连云港杰瑞电子有限公司的“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 中使用15,0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在连云港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的“智能装备及数字化车间产业化项目”

中使用786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在青岛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的“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

化项目” 中使用5,5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在上海中原电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的“水声探

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中使用6,5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共计使用27,786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3年6月28日止，不超过12个月，公

司保证在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2个交易

日内公告。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赵登平、吴群、李平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控制评价管理办法〉的议案》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对《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管

理办法》的部分条款内容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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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

抗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6月29日，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材料及时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由公

司监事会主席徐万旭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实际参会监事3名。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

与会监事的认真讨论，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一致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等相关制度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为该议案出具了书面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不

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将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

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行为。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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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

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7,786万元暂时补充公司

子公司流动资金。

●公司关于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期限：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批

准之日起至2023年6月28日止，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船

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2010号）核准，中国海防

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8,961,248股股票，发行价格为26.7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2,113,002,996.48元，扣除承销费等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110,889,993.48元。 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查验，并于2020年1月23日出具了《验资报

告》（信会师报字[2020]第ZG10022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了专户存储制度，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尚未支付的承销费用及相应增值税后，全部存

放在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公司已与独立财务顾问、募集资金监管银行以及募投项目实

施方杭州瑞声海洋仪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声海仪” ）、中船重工海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声科

技” ）、中船重工双威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威智能” ）、连云港杰瑞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

瑞电子” ）、连云港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自动化” ）、青岛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岛杰瑞” ）、沈阳辽海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辽海装备” ）、上海中原电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原电子” ）签订了《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

监管协议》《杭州瑞声海洋仪器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中船重工海声科技有限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中船重工双威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连云

港杰瑞电子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连云港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

方监管协议》《青岛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沈阳辽海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海中原电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中船

永志泰兴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永志” ）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账户因受上海市疫情影

响，正在办理中。

截至2022年5月25日，公司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表：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专户用途

存储金额

（万元）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

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银行奥运村支行 137211516010009557

中国海防本部募集资金管理

专户

1,989.89

杭州瑞声海洋仪器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上泗支行 19020301040023234

海洋防务XXXX探测装备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

15,106.57

中船重工海声科技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宜昌自贸区

支行

180708002920027607

4

水声侦察装备产业化XXXX

建设项目

5,145.00

中船重工双威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涿州支行 101913832981 工业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 3,568.06

连云港杰瑞电子有限公司 浦东银行连云港分行

200100788019000022

06

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部件

产业化项目

24,569.84

连云港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连云港高新

支行

553474790704

智能装备及数字化车间产业

化项目

5,968.48

青岛杰瑞自动化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青岛市北第

三支行

38090801040022529

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

项目

10,235.11

沈阳辽海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农业银行沈阳滨河支

行

06181001040032954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

建设项目（辽海装备部分）

320.29

上海中原电子技术工程有限

公司

建设银行上海莘庄工

业园区支行

310501785400000014

11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

建设项目（中原电子部分）

9,353.00

表1：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其中公司本部募集资金管理专户存储金额含募集资金累积利息1,976.26万元。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以及《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公告》（临2021-032），公司募集资金投入以下项目的建设：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1 海洋防务XXXX探测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33,000

2 水声侦察装备产业化XXXX建设项目 5,500

3 工业智能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5,500

4 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 27,827

5 智能装备及数字化车间产业化项目 7,016

6 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 10,157

7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辽海装备部分） 428

8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中原电子部分） 9353

9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中船永志部分） 219

合计 99,000

表2：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情况

截至2022年5月25日，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累计已使用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1 海洋防务XXXX探测装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8,186.64 14,813.36

2 水声侦察装备产业化XXXX建设项目 398.02 5,101.98

3 工业智能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1,966.27 3,533.73

4 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 3,572.99 24,254.01

5 智能装备及数字化车间产业化项目 1,110.83 5,905.17

6 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 84.02 10,072.98

7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辽海装备部分） 351.23 76.77

8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中原电子部分） 0 9353.00

9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中船永志部分） 0 219.00

合计 25,670.00 73,330.00

表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根据各募投标的公司募投项目推进计划，近期公司募集资金存在暂时闲置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公司拟在杰瑞电子的“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 中使用15,0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在杰瑞自动化的“智能装备及数字化车间产业化项目” 中使用786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在青岛杰瑞的“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 中使用5,500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在中原电子的“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 中使用6,500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共计使用27,786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标的公司 补流额度

1 海洋信息电子及关键零部件产业化项目 杰瑞电子 15,000.00

2 智能装备及数字化车间产业化项目 杰瑞自动化 786.00

3 通信导航及智能装备产业化项目 青岛杰瑞 5,500.00

4 水声探测及对抗装备产业化建设项目（中原电子部分） 中原电子 6,500.00

合计 27,786.00

表4：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流计划

本次暂时补流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3年6月28日止，不超过12个月，公司保证在

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到期日之前，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在资金全部归还后2个交易日内公告。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不影响各募投标的公司项目的正常建设， 将仅限于与各标的公司主营业务相

关的经营活动，不通过直接或间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

交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期限届满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投资建设需要使用该部分补充

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时，各标的公司将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

2022年6月2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财务顾

问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相关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证监会公告[2022]15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2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五、专项意见说明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27,786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 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影响公

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使用27,786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其审议程序符合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规定；公司独立董事为该议案出具了书面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将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将仅限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不通过直接或间

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者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行为。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宜，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及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独立财务顾问对中国海防本次使用27,786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30日

●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